
 
 
 
 
 
香港立法會 

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

陳沛然議員 

 

陳主席： 

 

建議加入藥物管理及檢測事宜為待議事項 

 

 日前衞生署接獲一間持牌藥物批發商賽諾菲安萬特的香港分公

司通知，指出該公司旗下的同一批次四價流感疫苗在台灣發現有懸

浮物，因此，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已暫停所有使用該批次疫苗的接

種服務。 
 
 就進口藥物及疫苗的抽檢事宜，食衛局局長於 11 月 28 日指出: “國
際間對於這些藥物的監管的做法，是藥廠須在（藥物）出廠前進行

大量的監控工作，例如須遵守 GMP 程序，即生產質量管理規範，

在（藥物）出廠之前須完成，這與國際間監管藥物的做法相似。衞

生署在進口藥物時，因為藥廠已經有保證，所以不會進行抽檢。” 
 
 因應疫苗事件，社會關注藥物進口時不會進行抽檢的做法是否對市

民提供足夠保障，因此，本人謹建議 閣下將 “藥物管理及檢測事宜”

加入為待議事項，並盡快安排會議討論此事，及邀請當局提交文件闡釋

政府對藥物的管理及相關檢測的措施。 

 
 祝 
 
  工作愉快！ 

 
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黃碧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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